
【内容简介】

《死刑的温度 》 2014 年出版后 ，

承蒙读者的厚爱， 曾获评当年 《法制日

报 》 的 “十大法治图书奖 ” ， 序言在

《上海书评》 发表后， 亦获得当年新浪

的 “致敬奖”。

现在该书已经告罄， 出版社决定再

版。

正如 《死刑的温度 （增订版）》 中

所反复阐明的一个观点， 生命无价， 所

以即使从朴素的报应观来看， 也只有致

命性的犯罪才能与死刑发生关联， 否则

就连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的原始等

价报应观都不如了。 而现代刑法又以犯

罪人的意志自由、 期待可能等 “责任主

义” 为基石， 判处死刑意味着让行为人

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 所以除非能证明

行为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百分之百的责

任， 否则对其判处死刑就不公平， 但现

代心理学、 生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对人类病态行为的 “意志自由”

产生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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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刘仁文， 湖南隆回人， 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刑法研究室主

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

导师。

【作者简介】

刘仁文教授的这部佳作以刑罚人道

主义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拷问死刑的利弊

得失， 得出的结论是： 死刑必须降温 ，

必须逐步减少死刑的罪名和数量， 最终

达致完全废除死刑的目标。 这就是我对

刘仁文教授积十数年之功随写随论， 而

后出版此书的旨趣和精神的解读。

———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

级教授）

仁者大道， 文心妙手。 一本有温度

的书， 一个有温度的人。

———李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 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死刑存废是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议

题之一。 但是在中国， 人们大多仍视死

刑为当然， 只有少数人对死刑的正当性

提出质疑， 并为严格限制死刑直至废止

死刑而努力。 该书作者就是这少数人群

当中的一员。

———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

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刘仁文教授以其对死刑的深刻见解

和立足中国的现实态度， 赢得了国际同

行的尊敬。 我深信该书这些生动而丰富

的文章， 必将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有

益启发， 也必将鼓舞更多中国同道加入

死刑改革这一高尚的事业。

———罗吉尔·胡德 （牛津大学教授、

联合国秘书长死刑问题报告起草人）

【精彩书摘】

这里又有个事关制度设计的细节：

省高院发回重审除了有个裁定书， 还有

个内部通信。 裁定书就是笼统地说“事

实不清”， 所以依法发回重审。 内部通信

则具体指出省高院在复核中发现的几点

矛盾和疑点， 请重审时予以查清。 后者

是不对律师公开的， 但律师要有的放矢

地辩护， 不了解这些怎么行， 可能到头

来辩护半天都不是在针对高院所关心的

问题。 而重审法官肯定也很在乎省高院

发回的重审意见， 如果律师不能驳倒甚

至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些内容， 那重审法

官怎么能采纳你的意见呢？ 可是如果律

师没有机会了解发回重审的理由， 他又

怎能有效地发表辩护意见？ 所以， 我对

司法实践中这样的做法是持强烈的批评

意见的， 包括我过去批评过的法院办案

内部请示制度。 但救人心切， 无奈之下，

我只好通过私人关系， 才打听到这个内

部通信的大致内容。

重审的辩护词比较简单， 除了扼要

重申一审辩护意见外， 我重点针对省高

院发回重审的几点意见提出反驳： 首先，

它提到： “周某 （被告人） 辩护人认为

医院救治李某某措施不当……医院有无

责任， 即使有责任， 能否减轻被告人的

责任。” 对此， 我指出： 从医院关于被害

人治疗及抢救过程的记载材料看， 医院

确实存在过失， 被害人的死因是“脾脏

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但医院的 B 超

却没有查出被害人的脾脏受伤， 反而认

为“病情已较稳定”， 致使错过抢救机

会。 可见， 被告人的行为不是造成被害

人死亡的必然原因。 接着我从学理上论

证了对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

果关系应区别对待， 指出本案被告人的

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只属于偶然的因果

关系。 其次， 它提道： “一审认定被告

人构成故意伤害罪， 但伤害前因上谁的

责任大不清， 过错责任不明。” 对此， 我

再次重申了被害人存在一定过错的观点，

包括打被告人的女朋友又不赔医药费，

事发当天又当面刺激被告人 （叫旁边的

人上来帮忙 ， 说要将他扔到河里去喂

鱼）。 再次， 它提到： “被告人假释期间

再犯罪， 主观恶性大， 从轻处罚当否？”

我认为： 假释期间再犯罪， 不能简单认

为主观恶性大， 尤其像本案前后两个罪

属两种不同的犯罪类型， 且都事出有因。

从另一方面看， 正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改

造得好才把他假释出来， 刑法中也找不

到假释期间再犯罪要从重处罚的依据。

一本有温度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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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分析了这些问题 ：

有些人为什么会喜欢虐待动

物？ 天生犯罪人真的存在吗？

为什么青少年会做出触目惊

心的犯罪 ？ 对儿童做出性侵

犯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 人性

中住着一个善良天使 ， 也住

着一个冷血魔鬼 。 人性是天

使与魔鬼的博弈 ， 我们要做

的是认清这个问题 ， 在成长

中 ， 让 天 使 扶 正 人 性 ……

作者作为项目课题组负责

人，前期参与和承担“电子商务

市场准入与退出” 的专项研究

课题， 并参加了全国人大组织

的立法调研。中期承担“电子商

务法立法大纲研究”， 提交了

《电子商务法立法建议稿》。 后

期又多次参加立法机关和中国

法学会等召集的立法草案征求

意见座谈、 中国法学会商法学

研究会主办的专题研讨会。

本书提倡复合性犯罪构成

体系， 它包括刑事违法性标准

和社会危害性标准。 刑事司法

只有以民众认同的基本价值为

依归， 才能发挥好刑法行为规

范的功能。 如何把民众认同的

基本价值引入刑事司法过程

中， 是本书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书为从机械司法到良心释法

的司法理念转型提供理论基

础。

《论犯罪构成的结构与功能》《犯罪心理分析：邪恶的二十个模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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